
三井住友海上火灾保险（中国）有限公司 

附加温度变化保险条款 

兹经双方同意，本保险负责赔偿运输途中因偏离事先安排约定的特定温度区间造成的保

险标的的灭失、变质或损坏。但，以下列条件为前提： 

（a）保证保险标的在保险责任开始前处于完好无损状态，并且已经妥当包装； 

（b）被保险人在所有情况下在其可控范围内均应作出迅速、合理的行动； 

（c）保证每一集装箱内均装备一部温度记录仪记录运输过程中的温度； 

（d）被保险人一旦发现货物的任何部分有任何灭失、变质或损坏时应立即给予保险人

含上述（c）款中温度记录的通知。本保险不扩展承保由延迟或货物固有缺陷及性质引起的

灭失、损坏或费用。 

本条款系本保险单约定的主险条款的特别附加险条款。本条款与本保单约定的主险条

款的任何条文有抵触时，以本条款为准；本条款未尽事宜，以主险条款为准。 

 

 


